
湖北省科学技术厅

鄂科技通( 2020 J 67 号

省科技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0 年科技人员
服务企业专项行动�湖北专项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、神农架林区科技局，在鄂各高校、科研

院所，各有关单位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

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，贯

彻落实中央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科

技创新支撑引领和人才第一资源作用，引导组织科技人员服

务湖北企业，助力提升湖北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，为湖

北企业抗击疫情、复工复产、持续发展贡献全国科技人才力

量，根据《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实施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

动�湖北专项的通知》要求，现启动 2020 年科技人员服务企

业专项行动�湖北专项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企业注册发布需求

(一)发布主体

主要面向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，国家科技型中



小企业库的入库企业，到"科技人员服务企业专项行动对接

平台(以下简称‘平台， )"(http://jhsb.hbstd.gov.cn:9800)

注册入驻后，可在线发布其技术需求及项目意向金额，单个

需求金额不低于 10万元。企业可发布的技术需求数量不!驭。
(二)技术需求类别

1.产品创新与技术攻关类。围绕企业生产和新产品研发

中的技术核心问题，制定针对性技术解决方案，开展关键核

心技术攻关，研发具有科技含量的创新产品提升企业产品

竞争力;

2.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突破类。围绕湖北省重点产业、战
略性新兴产业等行业发展需求，重点解决行业发展面临的关

键技术、共性技术问题;

3.技术改造与转型升级类 O 围绕湖北省传统产业转型升

级需要，重点开展各类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，以及新技术、

新设备、新材料等方面的研发;

4.共建研发平台类。帮助企业与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共

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飞工程中心、实验室等

研发平台;

5.高端创新管理与工业设计类。重点帮助企业开展产品

设计、环境设计、机械设计、电路设计等高端工业设计，及

企业高端创新管理咨询。

(三)需求发布流程

1.企业注册。符合条件的企业登录"平台"进行注册，

http://jhsb.hbstd.gov.cn:9800


在线填写基本信息表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

2.需求发布。企业在"平台"填写需求表并发布项目意
向金额。

3.需求审核。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在线初审后出具推荐意

见，"平台"对材料进行在线审核，审核予以通过后可发布

需求，不通过退回并说明原因 O

4.需求清单。"平台"根据产业领域归类，形成需求清单。
二、科技人员注册

(一)注册资格

科研人员需要具有到企业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服务的意

愿，具备解决企业技术问题的实际能力，且满足以下条件之

1.高等学校中的在职科研人员飞博士后及全日制在读博

士;

2.由国家举办的科研事业单位、省级以上实验室、省级
科技管理部门认定的新型研发机构中的在职科研人员、博士

后及全日制在读博士。

(二)申报流程

1.在线申请。符合条件的科技人员在"平台"进行注册，

填写基本信息表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。

2.平台审核。"平台"将按照科技人员入库资格条件进行
审核，审核通过即完成入库，不通过退回并说明原因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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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开对接

(一)技术需求审核

"平台"按照标准化模板引导企业精准描述企业需求，

并对企业提交的需求进行审查，提高企业需求的完备性和准

确性。

(二)双向精准匹配

"平台"对通过筛选后的企业需求进行精准匹配，向企

业和科技人员进行双向推送，即向科技人员推送与其所在行

业技术领域相匹配的企业需求，向企业推送与其技术需求相

匹配的科技人员，并通过短信和邮件等多种方式提高企业和

科技人员的响应度。

(三)优中选优

企业对收到的多个技术解决方案进行比选，选出一个或

多个认为可行的技术方案，提出进一步沟通请求。

(四)细节沟通

企业与其筛选出的一个或多个科技人员进行技术细节

沟通，最终确定具有合作意向的科技人员 O

(五)签订项目合同

双方对接成功后，由企业与科技人员派出单位签订技术

开发合同，并在线提交合同发票及转账流水凭证。

四、实施进度安排

(一)2020 年 12 月底前，省科技厅组织湖北省科技型

中小企业在实施平台填报技术需求信息;各地科技管理部门



积极引导属地高校飞科研院所组织科技人员到实施平台注册

并主动对接湖北企业技术需求。

(二)2021 年 2 月底前，企业与科技人员完成技术对接，
签订技术开发合同 O 相关资料经湖北省科技厅组织审核通过

后给予立项，科技部使用专项经费给予企业资助。资助项目

数量 300 项左右，单个项目资助额度不高于技术开发合同金

额且最高不超过 10万元，每家企业仅限一项。

(三)2021 年 11 月底前，企业与科技专员根据合同约
定任务与需求开展技术合作，并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自主验

收并在线提交总结报告。企业应向派驻科技专员提供工作所

必需的各种保障条件，具备条件的企业可为在读博士研究生

提供科研岗位。

(四)2021 年 12 月底前，由省科技厅组织专门机构对
湖北专项开展情况进行绩效评价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各地科技管理部门要高度重视，把组织引导科技

人员服务湖北企业作为贯彻落实中央支持湖北经济社会发

展部署的重要举措，作为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、推动科

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任务，广泛动员、积极引导属地高

校、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参加专项实施。

(二)各地科技管理部门要认真做好需求推荐工作，要

把湖北专项作为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契机，组织科技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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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企业精准填报技术需求，积极主动开展对接并为科技专

员到企业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条件。

(三)科技专员所在单位要认真落实国家鼓励科技人员

创新创业各项政策措施，引导科技人员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开

展服务工作，将服务企业情况纳入科技人员业绩评价、考核

奖励、晋升评级等重要内容。服务企业成效突出的个人，在

申报科技人才计划时，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。

(四)科技部和省科技厅将加强对湖北专项实施情况的

监管，对于弄虚作假、骗取财政资金等各类违规行为依照有

关规定严肃处理;对专项开展过程中涌现出的典型企业和科

技人员进行表扬宣传，及时总结先进服务模式并向全国示范

推广 O

六、联系方式

省科技厅外国专家处(专题业务咨询): 027-87135319
省科技信息研究院(综合业务咨询) :

027 -87820828.87125871.87302980
省科技信息研究院( "平台"技术支持):027-872657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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